
锡林郭勒盟公安局交管支队

突出违法车辆

超速违法车辆

阿拉善盟公安局交管支队

■ 债权转让通知书

折爱东：
鉴于郑通芳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

东胜区人民法院审理，于2023年10月17日作
出（2023）内0602民初6705号判决，现该判决
已生效。确认你于判决生效之日向郑通芳返
还借款200000元，并支付利息450214.44元
（截 止 到 2023 年 5 月 8 日），以 上 合 计
650214.44元；并向郑通芳支付从2023年5月
9日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按年利率14.6％
计算）。现郑通芳将上述债权全部转让给吕
天锁和赵俊娥，为此，特向你通知如下：

收到本通知之日起，你向吕天锁、赵俊
娥直接偿还债务，无需再向郑通芳偿还。
如你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内容，吕天锁、
赵俊娥有权依据（2023）内0602民初6705号
判决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特此通知
债权转让方：郑通芳

债权受让方：吕天锁、赵俊娥
2025年12月25日

■ 仲裁公告

高 志 军 （ 身 份 证 号 ：
150104198402013016）：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本
会”）受理的申请人呼和浩特市禾安物业服
务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之间关于物业服务合
同纠纷一案（案件编号：呼仲案字［2024］第
550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通知》。依据本会《仲
裁规则》第九十一条之规定，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仲裁庭定
于2026年3月4日9时30分在本会仲裁庭
不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按时参加，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理并作出裁决。联系人：张丽
娜，联系电话：0471-4614909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
2025年12月25日

■ 公告

内蒙古石墨烯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门雅霞与你公司劳动争议

案件（兴劳人仲（2025）44号）已办结。现因

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公司送达仲裁裁决
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裁决结
果如下：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工资
和经济补偿金共计人民币陆万叁仟叁佰零
肆元捌角（￥63304.80）。

该仲裁裁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本裁决为非终局裁决，如你不服本裁
决，可自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人
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上述裁决书即
发生法律效力。

兴和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5年12月25日

■ 遗失声明

沈红将警官证遗失，警号：011124，声
明作废。

高和平于 1998 年购买了位于赛罕区
东二环南路郊区教育局教师安居工程 1
号楼 5 单元 5 楼中户的房屋，建筑面积：
64.55 平方米。购房者不慎将购房款收据
丢失，购房款收据金额：为 30000 元整，特
此声明。

郭永忠（150104197812080014）将内蒙
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监制呼和浩特市赛罕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证
遗失，证号：05010130303，声明作废。

温婧将律师资格证遗失，律师执业证
号：11501201911158959，特此声明。

郭红桃、高树青将内蒙古金宇置地有
限公司金宇新天地项目出具的F-904号房
购房款收据遗失，收据号 0814152，金额
500000元，现登报声明。

将包头市正满商贸有限公司公章：
15020310023091；财务章：15020310023092；
法人章：15020310023094遗失，声明作废。

将包头市新二满水产有限公司公章：
15020310023095；财务章：15020310023097：
法人章：15020310023100遗失，声明作废。

2025年12月25日

■ 公告

内蒙古欣盛达能源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崔倩诉内蒙古欣盛达能源

有限公司（托劳人仲案字［2025］141 号）劳
动争议一案，因无法联系你单位，根据《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
定，现依法以公告形式送达答辩通知书、开
庭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本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2026年
2月3日9时在本委仲裁庭（地址：内蒙古呼
市托县党群服务中心二楼仲裁庭）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不到庭的，将依法缺席审理
裁决。

托克托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5年12月25日

关于包头市机关石油供销公司的
债权人债权申报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国有企业改
制工作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
规定，包头市机关石油供销公司拟进行改
制。为保障改制工作合法合规推进，维护
全体债权人合法权益，现就本企业改制事
宜的债权申报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企业基本情况
本企业成立于1993年7月22日，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50204114416442P，注
册地址为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建设
路西口，法定代表人为宋美芝，企业类型为
全民所有制，主营业务为汽油、柴油、煤油、
润滑油、沥青、化工原料、石油添加剂、轮
胎、燃料油、溶剂油的销售。

二、债权申报范围
凡在2025年10月22日（以下简称“债

权申报基准日”）及之前，对本企业享有债
权的法人、非法人组织、自然人等各类主
体，均需依法申报债权。债权范围包括但
不限于：

1.借款类债权，包括银行贷款、单位及
个人拆借资金等；

2.合同类债权，包括采购合同欠款、工
程施工款、服务费用、租赁费用、货款等；

3. 侵权类债权，包括因本企业经营活
动产生的侵权赔偿款；

4. 担保类债权，包括本企业作为债务
人或担保人形成的担保代偿债权；

5.其他依法应申报的债权。

三、债权申报期限、地点及联系方式
1. 债权申报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 45 日内，即自 2025 年 12 月 25 日起至
2026年2月9日止（如遇法定节假日，申报
期限顺延至节假日后第一个工作日）。逾
期未申报债权的，将视为自动放弃对本企
业及改制后企业的相应债权主张权利（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2.债权申报地点：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青山区迎宾道1号包头青山宾馆有限公司

联 系 人 及 联 系 方 式 ：郝 妮 妮
18147204739

电子邮箱：2228434582@qq.com
四、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债权人申报债权时，需提交以下材料

（均需提供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复印件需
加盖债权人公章或签字确认）：

1. 债权申报登记表：需填写债权人基
本信息、债权金额、债权形成时间、债权依
据、有无担保及担保情况、是否为连带债权
等内容；

2. 债权人主体资格证明：法人及非法
人组织需提供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负责
人身份证明；自然人需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委托他人申报的，还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及
代理人身份证明；

3. 债权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借款
合同、借条、还款协议、采购合同、工程结算
单、欠条、生效裁判文书、仲裁裁决书、公证
债权文书等能证明债权合法有效的书面文
件；

4. 债权涉及担保或抵押的，需提供担
保合同、抵押/质押登记证明等相关材料；

5.其他证明材料。
五、其他事项
债权人应如实、完整、及时申报债权，

不得虚构债权、重复申报。对于提供虚假
材料申报债权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
任，由此给本企业造成损失的，本企业有权
追偿。

本企业将在债权申报期限届满后15日
内组织对申报债权进行核查确认，并出具
债权核查意见，债权人如有异议可在收到
核查意见后7日内向本企业提出复核申请，
复核结果为最终核查结论。

特此公告
包头市机关石油供销公司

2025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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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号牌
冀G07M89
蒙H6W976
蒙H50C51
蒙H09761
蒙HAE997
蒙H79H91
蒙AM00Z1
蒙HBK916
蒙H07017
蒙HV0653
蒙HA3961
蒙HF59300
蒙HL1033

车辆类型
小型普通客车
小型轿车
小型越野客车
小型普通客车
小型普通客车
轻型栏板货车
小型轿车
小型普通客车
小型轿车
小型轿车
小型轿车
小型越野客车
小型普通客车

所有人
赵开＊
乌兰＊＊＊
王＊
白银＊
张志＊
苏尼特左旗金铄商贸有限公司
李江＊
李纪＊
李＊
周玉＊
杨旭＊
廉＊
韩＊

状态
违法未处理
违法未处理
违法未处理
违法未处理
违法未处理
违法未处理
违法未处理；逾期未年检
违法未处理
违法未处理
违法未处理
违法未处理
违法未处理
违法未处理

蒙H88282
蒙HY0370
蒙H3S010
蒙H7098H
蒙H9H005
蒙H1777B
蒙H91H77
蒙H9E918
黑A24YZ6
蒙AH9W33
蒙H5V726
蒙H99057
蒙H28379

小型轿车
小型轿车
小型普通客车
小型轿车
小型轿车
小型轿车
小型轿车
小型普通客车
小型轿车
小型普通客车
轻型栏板货车
重货
重货

申＊
王伟＊
刘永＊
王国＊
郑泽＊
郝＊
敖特＊＊＊
孙小＊
王艳＊
都日＊＊＊＊
兴＊
吴彦＊
邓立＊

违法未处理
违法未处理
逾期未检验
违法未处理
违法未处理
违法未处理
违法未处理
违法未处理
违法未处理
违法未处理
违法未处理
逾期未检验
逾期未检验

车辆号牌 车辆类型 所有人 状态

号牌号码

川A7778L
川AA5B08
川AC79152
川ADC7796
川AFM8731
川B543HX
川B543HX
川F8F8G5
川G0H5K8
川GC962N
川GFD520
川KMR433
川LHH531
川LQ0399

号牌种类

小型汽车

小型汽车

小型新能源汽车

小型新能源汽车

小型新能源汽车

小型汽车

小型汽车

小型汽车

小型汽车

小型汽车

小型汽车

小型汽车

小型汽车

小型汽车

违法地点

乌海银川高速187公里470米乌海银川高速197公里940米

省道218线215公里至省道218线145公里至省道218线145公里

省道218线145公里省道218线215公里（北向南方向）

乌海银川高速187公里470米乌海银川高速197公里940米

乌海银川高速187公里470米乌海银川高速197公里940米

省道218线86公里0米至省道218线138公里0米

乌海银川高速147公里40米乌海银川高速180公里300米

省道218线215公里至省道218线145公里至省道218线145公里

省道311线639公里省道311线666公里300米

乌海银川高速187公里470米乌海银川高速197公里940米

乌海银川高速187公里470米乌海银川高速197公里940米

省道311线783公里600米至省道218线83公里400米

省道218线215公里至省道218线145公里至省道218线145公里

省道218线215公里至省道218线145公里至省道218线145公里

违法行为

驾驶校车、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二十以上未达到百分之五十的

驾驶校车、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二十以上未达到百分之五十的

驾驶校车、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二十以上未达到百分之五十的

驾驶校车、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二十以上未达到百分之五十的

驾驶校车、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二十以上未达到百分之五十的

驾驶校车、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二十以上未达到百分之五十的

驾驶校车、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十以上未达到百分之二十的

驾驶校车、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二十以上未达到百分之五十的

驾驶校车、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二十以上未达到百分之五十的

驾驶校车、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二十以上未达到百分之五十的

驾驶校车、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二十以上未达到百分之五十的

驾驶校车、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二十以上未达到百分之五十的

驾驶校车、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二十以上未达到百分之五十的

驾驶校车、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二十以上未达到百分之五十的


